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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中國海螺創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有關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用途之招股章程（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除非文

義另有所指，本公布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起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全球發售所得款項

淨額（經扣除上市費用及包銷費用）約為3,968.3百萬港元（約人民幣3,118.9百萬元*）

（「所得款項淨額」）。

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章節，說明本集團擬將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

額用於以下用途：

. 約 27.2%（即 1,079.4百萬港元（約人民幣 848.3百萬元））用作安徽省蕪湖市蒸壓

纖維素水泥板生產設施建設。

. 約 9.8%（即 388.9百萬港元（約人民幣 305.7百萬元））用作安徽省蕪湖市木絲水

泥板生產設施建設。

. 約 12.6%（即 500.0百萬港元（約人民幣 393.0百萬元））用作安徽省亳州市蒸壓纖

維素水泥板生產設施建設。

. 約 9.8%（即 388.9百萬港元（約人民幣 305.7百萬元））用作安徽省亳州市木絲水

泥板生產設施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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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5.1%（即 202.4百萬港元（約人民幣 159.0百萬元））用作揚州海昌港的港口設

施維修及其吞吐量擴充。

. 約 22.5%（即 892.8百萬港元（約人民幣 701.7百萬元））用作根據BOT安排開展水

泥窰垃圾焚燒項目及使用本集團的爐排焚燒爐開展垃圾焚燒項目。

. 約 3 . 2 %（ 即 127 . 0 百 萬 港 元（約人 民 幣 99 . 8 百 萬 元 ））用 於 償 還欠付 HLGH

Investment的現有股東貸款99.1百萬港元（基於貸款時的匯率計算，相當於人民

幣78.6百萬元）。

. 餘下不超過所得款項淨額9.8%的款項約388.9百萬港元（約人民幣305.7百萬元）

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本集團已累計使用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 1,438.6百萬元，

佔所得款項淨額的約 46.1%。詳情請參閱本公司2015年中期報告內的「四、管理層

討論及分析 —（十）上市募集資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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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有效地利用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及促進本公司財務資源之有效分配，因本

公司股份已上市超過 1年，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近期覆核全球發售

所得款項淨額使用情況，並考慮到營運環境變化，因此董事會通過所得款項淨額

用途變更如下：

載於招股章程的款項

淨額的原本擬定用途

於2015年

8月31日的結餘

重新分配款項後

的修訂擬定用途

分配款項淨額

的經修訂款項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用作安徽省蕪湖市木絲

水泥板生產設施建設

305.7 無 無

用作安徽省亳州市木絲

水泥板生產設施建設

305.7 無 無

用作根據BOT安排開展

水泥窰垃圾焚燒項目

及使用本集團的爐排

焚燒爐開展垃圾焚燒

項目

10.7 用作以多種商業

模式安排開展本

公司營業範圍內

的垃圾、固廢處

理項目

611.4

用於償還欠付HLGH

Investment的股東貸款

21.2 無 無

用作償還貸款及

借貸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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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所得款項用途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一直監察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情況。由於本集團垃圾處理現有項目數量已

達 24個，及預期未來項目還會呈現快速增長態勢，垃圾處理、固廢處理項目建

設、運營等環節需要大量資金；而木絲水泥板項目自本公司上市以來，有關技術

使用等合作談判並無進展。 董事會決議決定：將停止木絲水泥板項目運作，原來

用作於蕪湖市及亳州市建設木絲水泥板生產設施的所得款項淨額重新分配用作開

展垃圾及固廢處理項目。再者，本公司於全球發售時獲行使超額配股權而獲得額

外所得款項淨額，已按招股章程上所得款項淨額使用之比例將額外所得款項淨額

安排用作上述各種用途。原用於清償欠付HLGH Investment的股東貸款之部份於清

償股東貸款後仍然有餘額，董事會決定將有關款項餘額用於償還本集團的貸款及

借貸。

董事會認為，所得款項用途之上述變更及未動用所得款項之處理方式乃屬公平合

理，將會更加有效地滿足本集團的財務需求以及提升本公司在財務管理的靈活

性，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董事將持續評估本集團招股章程及以上

所述的利用所得款項的業務目標，並因應不斷變化的市場條件修改或修訂計劃，

確保本集團的業務增長（如適用）。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螺創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景彬

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徽省

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郭景彬先生（主席）、紀勤應先生（行政總

裁）、李劍先生及李大明先生；非執行董事章明靜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

志安先生、陳繼榮先生及劉志華先生。

* 於本公告中，除另有註明，人民幣按約 1人民幣= 1.27港元的匯率換算為港元，是本公司收取

所得款項淨額時的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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